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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代持也称为隐名持股，是指实际出资人与他人约定，以该人名义代实际出资人进行工商登记、履行股东权利义务的一种资产处

置方式。

在商事活动中，实际出资人出于规避我国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的身份限制、人数限制或是出于股权激励、资产隔离、关联交易、竞业

限制等原因，往往会选择通过股权代持的方式来实现对目标公司持股并获得收益的目的。股权代持的行为和代持协议的效力性认定

方面在司法实践中，在无法定无效事由的前提下通常是被认定为有效的，但其潜在的法律风险和频发的纠纷争议却又让我们不可忽

视。

在法律数据库中输入股权代持纠纷能看到以下的搜索结果，值得引起股权代持各参与方的重视：

近近5年股权代持纠纷案件数年股权代持纠纷案件数

股权代持纠纷涉案金额占比股权代持纠纷涉案金额占比

图片来源：威科先行法律数据库

一、股权代持纠纷的主要类型一、股权代持纠纷的主要类型



基于案件检索结果并结合我们的实践经验，我们认为目前股权代持活动中常见的法律纠纷类型和争议焦点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方

面：

股东资格认定纠纷：主要表现为隐名股东请求显名，但其他股东不予认可或同意。

代持股相关协议的效力纠纷：即隐名或显名股东请求法院确认或否认代持股及相关协议的效力。

股东主张行使股东权利纠纷：比如隐名股东作为实际投资人主张行使股东的知情权、表决权、监督权、分红权等权利。

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的纠纷：比如公司债权人请求显名股东承担出资不实的责任，显名股东披露隐名股东，显名与隐名股东双方之

间以及其与债权人之间责任的分配和承担。

投资资金性质的纠纷：比如隐名股东主张其经由显名股东投入公司的资金性质是股权出资，而显名股东主张该笔款项是借款。

代持股权处置的纠纷：比如显名股东将代持的标的股权进行转让或者设定质押担保，隐名股东主张股权归其所有时，所引发的有关

善意第三人（受让人、质权人）保护的问题。

代持股权因婚姻、继承关系而被分割的纠纷：代持股权为登记在显名股东名下的财产，在显名股东发生离婚、继承法律事实时，其

名下财产将被依法分割，由此会导致出资人与代持人配偶、继承人因代持股发生法律纠纷。

代持过程中税费承担的纠纷：比如在股权代持期间、代持解除以及股权转让等过程中，税收性质、纳税主体以及征收内容的确定问

题。

二、股权代持的相关法律规定及律师建议二、股权代持的相关法律规定及律师建议

针对本文第一部分所归纳的常见法律纠纷类型，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其中部分现象进行了明确的规制，但也存在着诸多空缺及操作

上的不确定性，使得股权代持活动更需要专业律师的全程参与、指导以及对各类协议、文件条款的把控。

结合股权代持相关法律规定，我们对股权代持的各参与方在实施代持行为时建议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

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

生争议的，如无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

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

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 签订健全有效的代持股协议，并完善公司内部相关决策程序：鉴于登记机关的登记具有公示效力，如果没有证据足够证明出资人

具有真实的出资及代持协议，则难以认定出资人的股东权益，因此出资人务必以书面协议的方式明确与代持人之间的委托关系。在

代持股协议中，需明确出资人委托与代持人的具体事项、各自的权利义务和救济方式等，并做好配套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股

东名册等文件。

▶全面行使股东权利，了解所投资公司经营现状及发展规划：持有公司股权并非是单一获得投资收益，出资人亦享有公司决策的表

决权、监督权等，同时应对公司发展建言献策、推动公司良性发展。鉴于此，即使出资人股权由他人代持，出资人基于实际股东的

身份和地位，在享有公司投资回报的同时，亦应当行使自身对公司发展的知情权、监督权、决策权，不应对公司发展决策不闻不

问，使得自己的权益为代持人所滥用且无法证明在自己存在实际参与出资的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 “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

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

照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处理。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 “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

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二)以合理的价格

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据前款规定取得不

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损害赔偿。” 

▶完善违约条款，避免因代持人无权处分代持股权给出资人造成的损失：如果代持人与第三人的交易构成善意取得，出资人主张追

回股权难以得到法院的支持。因此，建议出资人在代持协议中就代持人可能发生的无权处分约定高额的违约金，一方面对代持人擅

自处分代持股权有一定震慑作用，同时可通过违约金适当弥补出资人由此导致的财产损失。

▶先对显名股东进行尽职调查，必要时可通过设立股权质押来防范风险：在签订代持协议前，可委托律师对公司及显名股东做尽职

调查，根据尽职调查的结果可对代持股权设立质押担保，让代持人将代持的股权质押给实际出资人。这样就确保显名股东难以擅自

将股权向第三方提供担保或者出卖转让，即使由于其他原因，比如法院执行或者继承分割需要变卖股权，实际出资人也可以质押权

人的身份获得优先受偿权。 

▶签订联合声明，避免与代持人配偶、继承人就代持股权产生纠纷：出资人与代持人签订代持协议的同时，可要求代持人的配偶、

继承人就代持股权出具书面声明。确认该股权并非代持人个人财产或夫妻共同财产，在发生离婚、继承时，该股权不作为夫妻共同

财产或遗产予以分割。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 “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

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

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名义股东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后，向实际出资人追偿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 增强法律意识，注意保存搜集代持股的相关证据：实际出资人与代持人一方面要签订全面、细致的代持股协议并可以办理公证，

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搜集保存好证明代持股关系的证据，比如代持股协议、出资证明、验资证明、股东会决议、公司登记资料等。如

果显名股东严重违约或者法院冻结保全执行代持股权，或者债权人要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时显名股东将面临承担进行清偿的

风险，都可以及时提出诉讼或者执行异议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结三、结    语语

投资已经成为现代人财富增值的主要手段，而股权投资在众多的投资方式中逐渐成为投资的主要方式之一，不管基于何种原因而存

在的隐名股东与显明股东在股权持有时的这种代持现象，随着现代社会民商事行为的频繁及复杂，势必带来风险的不断增加。投资

尽管可以带来财富的增值，但风险的防范亦是财富最终得到保障的手段，只有两个维度的同时关注，才能最终实现投资的最大边际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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